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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企业服务平台入驻服务商服务协议

甲方：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

联系方式：0532-55583658

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87-1 号（崂山智慧产业园 5 号楼二楼）

乙方：

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

为充分发挥青岛市企业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服务

功能，规范平台入驻服务商服务行为，为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提

供优质的专业化服务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就通过平台服务企

业达成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负责平台的日常运营工作，组织开展平台的推介

宣传，协同乙方开展双方商定的服务推介活动。

（二）在平台上设立栏目，宣传推介乙方或乙方服务。

（三）定期对乙方通过平台开展的服务进行评价。

（四）确定专人联系乙方，并及时了解乙方需求。

（五）甲方有权对乙方在平台上发布的相关服务及服务成果

进行统计分析，可将统计分析结果用于企业公共服务。

（六）保守乙方书面提出的涉及乙方的商业秘密。

二、乙方权利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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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乙方权利

1.协议生效后，经过甲方合规性审查，可以以乙方名义通过

平台发布服务活动与服务产品信息。

2.经甲方另行书面许可，可使用平台上属于甲方所有权的资

源。

3.乙方如在平台年度服务评价中获得优秀等级，给予“平台

入驻金牌服务商”称号。

（二）乙方义务

1.为民营和中小企业提供乙方营业范围内的服务。

2.严格遵守《青岛市企业服务平台入驻服务商管理办法》各

项规定。

3.确定专人维护平台，保证在平台上发的信息合法合规，对

自身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负责。

4.确定专人与甲方联系，及时将线上或线下的服务结果反馈

给甲方。

5.引导民营和中小企业关注、使用平台。

6.对在平台上接触到的相关服务、流程、客户资料等信息均

负有保密责任，仅用于自身为民营和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使用，不

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或用于其他目的。

7.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相关服务活动和座谈交流。在办公场

所、宣传材料、网站和开展服务活动中积极宣传推介平台。

8.对违规使用平台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，承担赔偿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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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三、协议解除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可随时解除本协议，由此造成的损

失由乙方负责承担：

（一）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名誉或经济损失的；

（二）乙方不履行本协议及补充协议权利和义务的；

（三）乙方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或甲方相关规定和制度，或

受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裁或处罚的；

（四）乙方以入驻服务商名义开展服务时，乙方与服务对象

产生诉讼、仲裁案件或甲方收到乙方被服务对象投诉的；

（五）乙方在平台年度服务评价中评级为不合格的；

（六）其他经甲方综合评定，乙方不再适合继续具有平台入

驻服务商资格的。

四、其他条款

（一）乙方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产生纠纷或诉讼的，由

乙方独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甲方因乙方

行为而承担责任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（乙方的赔偿责任包括

但不限于甲方的实际损失、因追偿产生的差旅费、诉讼费、律师

费等）。

（二）甲乙双方根据需要，建立定期的服务联系沟通机制，

协商解决在平台运营和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。

（三）本协议自生效起两年内有效。协议到期后，在同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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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下，乙方有续签本协议的优先权。

（四）本协议项下的一切形式的通知、催告均采用书面形式

向本协议双方预留的地址发送，如有地址变更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

书面通知自发出之日起五日届满视为送达。双方均同意，本协议

双方预留的地址为双方函件往来、诉讼过程中相关文书的收件地

址。

（五）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，应通过协商方式进行解决。协

商不成的可提交青岛市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六）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。

（七）本协议由甲方在平台上发布，乙方将一份签字、盖章

纸质协议提交至甲方，待甲方审定签收后生效。

单位名称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 （签字）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